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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一轉所名額1121、附件二陸生轉所名額1121、附件三轉所申請書、附件四學
分認定申請書

 公告112學年度第1學期碩士班轉系所名額及辦理轉系所

相關事項。

 本校學則第四十條之一

 

公告112學年度第1學期碩士班轉系所名額表（附件一、

二）。

碩士班轉系所，請依以下規定辦理：

申請時間：12月1日至12月31 日。

申請資格：碩士班學生於修業第二學年開始前，經原肄

業所及擬轉入所雙方主管同意，申請轉所，並以一次為

限。一般研究所學生與在職專班學生不得互轉，系所經

報教育部同意核備有學籍分組者得申請轉組。

申請標準：碩士班辦理轉系所之規定，由各系所自訂並

明列於修業規定中；相關規定請參閱各系所修業規定。

申請程序：學生填具轉系所申請書，於規定期間內提出

申請。擬轉入所收到經學生原就讀系所同意之轉所申請

書，進行審核並於公告轉所名額內將同意轉所學生之申

請書送教務處複核通過後，註冊組據以處理學籍等後續

事宜。

學分認定：轉所於新學期生效，學生應於轉所生效當學

期開課日起二週內填寫學分認定申請書並附成績單，送

轉入系所辦理學分認定審核。

學生申請轉所當學期不得休學，若於申請核准後，辦理休

裝

訂

線

 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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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

五、

六、

學者，其轉所自始無效，且不得再申請轉所。轉所經核

准後，學生應依轉所後註冊當學年度之必修科目表修習，

並不得再申請更改或轉回原所。

依據9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決議，基於尊重各系

所之個別考量，碩士班甄試管道入學之學生、外國學生、

僑生（含港澳生）是否得以轉系所，由各系所自行規範。

依據教育部 102年10月 15 日臺教高通字第1020149833號
函釋，陸生轉系應在當學年度部定招收陸生之總名額及

系所範圍內辦理流用。陸生轉所名額表詳見附件二。檢附

碩士班轉系所申請書（ 附件三）、轉系所學分認定申請

書（ 附件四），表單下載處為教務處首頁／常用連結／

表格下載／。

轉所相關訊息，請詳閱教務處首頁／註冊組／轉系事宜。

正本：本校各院、系、所(電子布告欄)
副本：教務處、教務處教務處註冊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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